
立法院第11屆第5會期教育及文化委員會第7次全體委員會議議事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5年4月22日（星期三）上午9時至12時25分
地    點：本院群賢樓101會議室

出席委員：陳培瑜　蔡春綢　柯志恩　羅智強　謝龍介　陳秀寳
　　      葛如鈞  郭昱晴  林宜瑾  葉元之  吳思瑤  吳沛憶  
          伍麗華 Saidhai‧Tahovecahe      羅廷瑋　
       
　　　　　委員出席14人
列席委員：許宇甄　鄭天財Sra Kacaw空一格　鍾佳濱  洪孟楷
　　　　　楊瓊瓔　何欣純　林倩綺  蘇清泉　盧縣一　林楚茵　
　　　　　蔡易餘　徐欣瑩　　　　　　

　　　　　委員列席12人
列席人員：核能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　　　　　陳明真率同有關人員


 交通部中央氣象署副署長                      洪景山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組長　　　　　　　　許朝凱
          農業部漁業署副署長　　　　　　          　　繆自昌　　
          海洋委員會科技文教處處長                    林麗英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專門委員        廖鎮文　 
          法務部參事                                  汪南均
主    席：羅召集委員廷瑋
主任秘書：陳杏枝
專門委員：白智榮
紀    錄：簡任秘書  盧焜鑫  簡任編審  蔡淑珍  科長  楊永綨
　　　　　薦任科員　古建廷
報  告  事  項
一、宣讀上次會議議事錄。

決定：議事錄確定。
二、核能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真列席就「我國海域放射性物質監測執行現況及未來因應作為」進行專題報告，並備質詢。
決定：報告及詢答完畢。
討  論  事  項
審查

(1) 委員萬美玲等19人擬具「原子能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2) 委員葉元之等19人擬具「原子能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3) 委員羅廷瑋等19人擬具「原子能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案。
（僅進行詢答）
（本次會議有委員陳培瑜、蔡春綢、柯志恩、羅智強、謝龍介、郭昱晴、陳秀寳、林宜瑾、葛如鈞、葉元之、吳思瑤、吳沛憶、伍麗華Saidhai‧Tahovecahe、羅廷瑋、洪孟楷等15人提出質詢，均經核能安全委員會主任委員陳明真、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組編人力處專門委員廖鎮文及相關人員即席答復說明。）
決議：

一、報告及詢答完畢。
二、委員所提書面質詢或相關資料，列入紀錄並刊登公報。

三、對於委員質詢要求提供相關資料或未及答復部分，請相關機關儘速以書面答復。
四、「原子能法」相關修正草案，另定期繼續審查。
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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